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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海淀区旅游发展引导资金
项目申报表
	项目单位基本信息
	（1）项目申报（实施）单位名称
	

	
	（2）注册地址
	

	
	（3）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	
	（4）法定代表人
	

	
	（5）项目申报（实施）单位类型（单选）
	□企业（□国有   □其他）    □事业单位    □社会团体及其他

	
	（6）项目申报（实施）单位基本情况描述
	（不超过500字，主要说明单位的主营业务、经营情况等，不要照搬营业执照。）

	
	（7）2020年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
	
	（8）2020年纳税总额（万元）
	

	项目基本信息
	（1）申报范围（单选）
	□冬奥测试赛和冬奥会住宿服务保障项目-冬奥会签约酒店
□冬奥测试赛和冬奥会住宿服务保障项目-测试赛接待酒店

	
	（2）客房数量
	□300间以上  □200间（含）到300
□100间以下  □100间（含）到200间

	
	（3）项目实施地点
	（门店详细地址）

	
	（4）项目实施起止年限
	　　　　年　　月至　　　　年　　月

	
	（5）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及规模
	（企业星级情况（若有）、企业承接人数（若有）及起止时间，200字以上）

	
	（6）效益分析
	不超过500字

（一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（包括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）：

（二）社会效益分析；

（三）其他效益（包括环境效益指标、可持续影响指标、服务对象满意指标等）。

	项目是否获得过海淀区其它专项资金支持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□否
	
	

	项目是否获得过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□否
	
	

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座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财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负责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：             

传    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邮政编码：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　　 填表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
申报表填写说明：

1. 请项目申报单位认真填写申报表，逐项填写、内容准确、表述严谨；

2. 联系人请填写报告编写人。

2021年海淀区旅游发展引导资金
项目申请报告附件
项目征集范围:冬奥测试赛和冬奥会住宿服务保障项目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申请日期：2021年      月      日
《附件材料》请按照以下顺序装订，每部分用彩色纸张区隔。
1.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2.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，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以营业执照为准）

3.2020年度纳税证明文件（企业单位提供）。包括：2020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或2020年银行缴税凭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完税证明中入库时间须为2020年；

4.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2020年度申报单位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5.星级饭店需提供星级认证证书照片（加盖公章）；
6.酒店照片（门店门头照片1-2张，客房布局照片1-2张，客房内部照片1-2张）（加盖公章）；

7.纳入签约酒店以及酒店提供客房数量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8.纳入测试赛接待酒店以及酒店提供客房数量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海淀区旅游发展引导资金
使用承诺书

我方已认真阅读并自愿遵守《北京市市对区旅游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相关管理文件中的各项规定，为保证支持资金的安全、合理使用，我方承诺如下：

一、保证严格按照支持资金项目申报文本中的内容开展项目推进工作，不以任何形式和借口截留、挪用资金。

二、我方在收到支持资金后，保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财务管理规定进行财务核算，遵守《办法》的各项规定。

三、支持资金到位后，我方承诺在按照资金使用进度安排使用支持资金，因故未能实施，服从由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视具体情况，部分或全部收回支持资金的相关处理决定。
四、保证对“XX项目”进行规范管理，在财务管理方面，对项目支持资金进行独立核算，对所发生的收支情况进行汇集、归类核算，认真做好相应的档案管理工作，以备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及相关部门检查。

五、保证根据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及其指定专业机构的要求，随时提供项目支持资金使用情况等相关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）的书面材料。
六、保证配合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做好项目检查等相关工作。
七、保证获得资金支持后，承诺从获得支持之日起5年内工商注册地、纳税地不迁出海淀；

八、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发现我方弄虚作假或出现上述情况时，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有保留停止拨付剩余资金的权利。情节严重的，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可收回项目结余资金(含处理已购物资、材料及仪器、设备等资产的变价收入)。违反财经纪律的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同时，在今后三年内，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将不再对我方的任何项目给予支持。

九、我方将严格遵守本承诺书中的各项条款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接受处罚。
本承诺书自承诺方签字（和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项目申报单位暨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签署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